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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事实婚在先是否构成重婚 

李远强

    内容提要：规定重婚行为目的在于保护一夫一妻制度与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从我国婚姻法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定来看，登记婚在先的情况显然是构成重婚的，然而对于事实婚在先
的情形，学界长期都有争论，司法实践中也有构成与不构成的两方面的判例。本文将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分
析现行法律对重婚的处理，并将通过分析将显示，现行法律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 

    关键词：重婚 重婚罪 事实婚姻 

    为了保护一夫一妻制度与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规定了对重婚行为
的处罚。根据我国200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八条的规定，
重婚的婚姻无效，并且，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还规定了对于重婚罪的处罚。建国以后，我国共颁布了两部
婚姻法，确定了法定主义的原则，规定登记为结婚的要件之一。只有经合法登记的婚姻（法律婚）才受法
律保护。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实际上还存在着缺乏形式要件（即未依法登记）的婚姻关系--事实
婚。两种不同实质的婚姻的存在，使我国对于重婚罪的界定产生了争论。概括起来，学界对于重婚罪界定
实际上有三种观点。"持狭义说者认为，只有当在先的婚姻是法律婚，当事人以法律婚或者事实婚与之重
合时，才构成重婚（罪）；持广义说者主张，无论在先的婚姻是否法律婚，也无论与之相重合的婚姻是否
法律婚，都构成重婚（罪）；持最广义说者不仅赞同广义说，甚至主张"包二奶"也构成重婚
（罪）。"【01】 

    从我国婚姻法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定来看，登记婚在先的情况显然是构成重婚的，然而对于事实婚在先
的情形，学界长期都有争论，司法实践中也有构成与不构成的两方面的判例。那么，究竟如何认定事实婚
在先的情形呢？ 

    事实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法律对重婚和事实婚姻的界定及态度，而在这一点上，有些人一直对
法律存在模糊的理解甚至于误解，所以本文将首先从这一点入手进行探讨。 

    一、 现行法律对重婚行为的界定 

    作为婚姻家庭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重婚一直沿用至今，但不论是婚姻法还是其他法律或司法解释中
均未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这或许是立法者为了给法官留下更多自由裁量的空间，但事实上却使其成为了
众多争议的根源，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对重婚有较为具体描述的是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对重婚罪的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
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02】从这里，我们可以概括出重婚行为的两个特征：1.

其中一方或双方均已有配偶，即已有一个或两个婚姻关系存在；2.双方又结婚。我国是实行婚姻登记主义
的国家，在登记主义的原则之下，婚姻关系成立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依法登记，只有经登记的婚姻关系才
受法律保护。《婚姻法》第八条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
行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应当补办登记。"据此，法律只承认和保护经登记的婚姻关系。无论是婚姻法还是刑法上的"结婚"，都应当
是登记婚。因此，"配偶"也很自然应是经登记而成立的夫妻关系的双方。 

    根据以上理解，我们可以在纯法律层面上给重婚下一个定义，即：一方或双方都已有配偶而又结婚的
行为。其构成可分解为：（1）一方或双方都已结婚且该婚姻关系尚在存续期间；（2）双方又向民政部门
登记。这是严格意义上的重婚。 



    很明显，即使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重婚这一概念（重复结婚），我们也可以知道，法律对这一类行
为作出规定，是为了防止"重复结婚"，即为了保护在先的合法婚姻关系，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然而在实际
社会生活中，可以对在先合法婚姻造成损害的，除了重复登记结婚之外，还有诸如事实婚、"包二奶"等行
为。这些关系虽不受法律保护甚至被法律所禁止，但仍然以其实际存在对在先得合法婚姻家庭关系造成破
坏。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仅将重婚中的"又结婚" 限于登记结婚，显然不足以
保护在先合法婚姻关系。因此，司法实践和法学界将事实婚姻也纳入重婚范围而将其称为"事实重婚"。 

    根据以上理解，我们可以对重婚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一方或双方已有配偶而又登记结婚或者未经
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行为。根据这一定义，重婚可以用公式概括为："重婚=登记婚+登记婚"和"重
婚=登记婚+事实婚"。其行为应具备以下要件：（1）一方或双方都已登记结婚；（2）双方又登记结婚或
不登记结婚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需要注意的是，重婚行为与重婚罪是两个相差甚远的概念。首先，重婚行为是一个普遍的法律意义上
概念，而重婚罪是刑法中的罪名。根据罪刑法定原则，重婚行为只有经过法院根据刑法规定宣告为犯罪才
构成重婚罪。其次，二者的主体不同。重婚行为的主体是重复结婚的双方，而重婚罪的主体是"有配偶而
重婚"者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者，即有可能只是重婚行为主体的其中一方。婚姻是男女双方的行
为，只有一方的行为不能构成重婚；而在刑法中，构成重婚行为的善意的一方（即不知道对方有配偶的一
方）是不应该被定罪处罚的。 

    二、 法律对事实婚姻的界定 

    对于事实婚姻，我国婚姻法或其他法律也未有明确的定义，而仅在司法解释中有含糊的说明。我们可
以从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2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
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概括出其含义，即：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
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如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
系。【03】 

    应该看到，这里的"符合法定条件"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结婚的"法定条件"包括形式要件和
实质要件。其中形式要件是指对结婚的程序要求，即到法定的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实质要件是指
对结婚双方的实体要求，即年龄、身体状况等条件。符合"法定条件"，实际上意味着已经过登记，得到法
律的确认，这显然与事实婚姻的实质不符。在后来的实践中，最高法院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2001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一）》）的第五条中作出的表述是"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这样，我们给事实婚姻下的准确的
定义应该是："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如双方
均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对事实婚姻的构成要件作如下概括：（1）符合结婚实质条件；（2）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3）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4）群众认为其是夫妻关系。【04】 

    由此可见，事实婚姻实质上是未经登记而形成的夫妻关系，其形成是违反我国婚姻登记原则，违反婚
姻法价值取向的。早在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有关婚姻问题的若干解答》中就规
定"婚姻法实施后，婚姻登记机关已建立而不去登记结婚是不应该的"。其后，法律对事实婚姻的态度经历
了一个由宽到严的过程，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发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符
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而2001年新修
订的《婚姻法》更是赋予了未办结婚登记的当事人以补办登记的义务【05】，--否则，根据最高法院2001
年12月24日发布的《解释（一）》第五条，双方因离婚起诉到法院时，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06】这
说明自1994年2月1日起，法律已完全不承认也不保护事实婚姻关系。 

    显然，根据这些规定，1994年2月1日以后所形成的事实婚在先的情况并不构成重婚。对于事实婚在先
登记婚在后的情况来说，一个非法的无效的关系无法对抗其后形成的合法的婚姻；至于前后两个皆是事实
婚的情况则更不在重婚的定义之内，因为两个婚姻关系都是无效的，法律不保护任何一个。 

    事实婚在先是否构成重婚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现行法律对事实婚姻的否认是有保留的。最高法院
1989年11月21日发布的《意见》中认为："但基于这类'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
活的案件）形成的原因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复杂，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
维护安定团结，在一定时期内，有条件的承认其事实婚姻关系，是符合实际的。"【07】同时在其第三条
规定："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因此，最高法院2001年《解释（一）》第五条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



日即1994年2月1日为界，承认其前的事实婚姻，而否认了其后的事实婚姻。 

    所以，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讨论事实婚在先是否构成重婚，实质上是要讨论1994年2月1日以前的事实
婚在先是否构成重婚。 

    现行的婚姻法和《解释（一）》、《解释（二）》并未对这一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只是在《解释
（一）》第五条第一项中规定当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时，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条件的，按事实婚姻
处理。那么，在此之前的实践中是如何处理的呢？1989年《意见》是专门解决此类问题的司法意见，未
与现行婚姻法相抵触，法律也未明文规定或以其他方式宣布其废止，因此，审理此类案件仍然应该按其中
的规定进行。《意见》第5条明文规定："已登记结婚的一方又与第三人形成事实婚姻关系，或事实婚姻关
系的一方又与第三人登记结婚，或事实婚姻关系的一方又与第三人形成新的事实婚姻关系，凡前一个婚姻
关系的一方要求追究重婚罪的，无论其重婚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均应该解除后一个婚姻关系。"从这里
可以看出此解释所作出的基本判断：（1）它们（登记婚+事实婚、事实婚+登记婚、事实婚+事实婚）是
重婚行为；（2）无论这种重婚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均应该解除后一个婚姻关系。由此可见，当时的法
律对在先的事实婚是保护的，其效力甚至可以对抗其后形成的登记婚。 

    三、现行法律对重婚行为的认定小结 

    分析至此，现行法律对重婚的界定已经很清晰。 

    一、对于登记婚在先的，不论其后的是登记婚还是事实婚都是对合法婚姻关系的侵害，都构成重婚。 

    二、对于1994年2月1日以前形成的事实婚在先的，不论其后的是登记婚还是事实婚，均构成重婚。 

    三、对于1994年2月1日以后形成的事实婚在先的，不论其后的是事实婚还是登记婚，均不构成重婚，
因为前一婚姻关系是无效的。 

    四、合理性分析 

    婚姻自主权是公民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不受其他任何人干涉的一种人权，其作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
应受法律尊重和保护的。然而任何权利都有可能被滥用从而威胁到他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对婚姻自主权的
滥用会导致对配偶的配偶权的侵害。所以法律必须建立一个制度防止婚姻自主权的滥用，及时制止违法的
婚姻行为，维护正当的社会秩序和国民伦理。在我国，这种制度就是婚姻登记制度。在登记制度之
下，"婚姻的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08】。"也就是说，婚姻绝非两性自然的生理结合，而是经当时
社会确认其为夫妻关系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只能存在于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的男女双方之间。"【09】

即必须经合法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形成婚姻关系。所以我国只保护经合法登记的婚姻关系。 

    事实婚姻的存在本身并不必然违反一夫一妻制，但是在婚姻法定主义的条件下，它很容易被利用来对
抗一夫一妻制，规避对婚姻关系的监督和管理，从而损害在先合法婚姻关系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
危害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国民伦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婚姻登记程序的简化，逐渐取消对事实婚姻的保
护，全面规范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所以我国自1994年2月1日以后法律上就已经取消了"事实
婚姻"的地位，将此类关系定性为"同居关系"，对未补办结婚登记而起诉到法院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登记婚在先成立时，其后的法定婚当然不能对抗在先的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后的事实婚则是以一个事
实存在的婚姻关系构成了对合法婚姻关系的侵害，构成对当事人配偶权的侵害。因此，两种情况都应列入
重婚的范围。 

    在先的事实婚由于其非法性，是不能对抗灾后登记婚的。而两个事实婚所形成的则是非法行为对抗非
法行为，两者均不应受保护。因此，事实婚在先的情况是不能构成重婚的。 

    但是现行法律对1994年2月1日以前事实婚姻的保护是合理的。 

    首先，"事实上，自我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以来，直到1994年2月，虽然我国在法律上实行的是婚
姻登记主义，但在实际操作中推行的登记婚与事实婚相结合的制度。"【10】这一做法意味着在某种程度
上承认了实施婚的效力，从而使其成为一部分人不进行登记的根据。在此状况下，如果现行法律溯及既
往，否定其婚姻效力，则构成了对个人正当权利的侵害，这是良好的法律制度所不应该出现的。 

    其次，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准则的法律，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的，同样，任何脱离社会实际



的急于求成的法律改革，即使借助国家强制力也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11】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婚
姻登记制度的出现只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受宗族制度、习俗和家庭观念的影响，民众向登记结婚的观念转
变毕竟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况且，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经济水平低下限制了结婚登记的地
区，登记制度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贯彻。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法律对事实婚效力作出的分时期的不同处
理，是合理而且明智的。 

    综上所述，对事实婚在先是否构成重婚罪这一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已经有明确的处理方法，而且这种
处理方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长期以来的一些争论，实际上部分由于人们对法律的模糊理解。另外，不论
主张事实婚在先都构成重婚还是主张事实婚在先都不构成重婚，其都脱离了我国实际情况。 

    注释： 

    【01】 贾 凌、曾粤兴，《重婚罪解读》【J】，参见 

    中国刑事法律网：http://www.criminallaw.com.cn/zlzyxchonghun.htm 

    【02】 实际上，"有配偶而重婚"这一表述本身是有语病的，犯了同语反复的错误。 

    【03】 对于其符合结婚法定条件的时间，《意见》以1986年《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为界，分别在第一
条和第二条作出了不同的要求，但这种时间上的差距并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04】 卓冬青、刘冰主编《婚姻家庭法》【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页67。 

    【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0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未按婚
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
待： 

    （一）1994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
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二）1994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
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07】 见《意见》，括号内容为作者所加。 

    【08】 杨大文，新婚姻法释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出版。 

    【09】 贾 凌、曾粤兴，《重婚罪解读》【J】，参见： 

    中国刑事法律网：http://www.criminallaw.com.cn/zlzyxchonghun.htm 

    【10】 卓冬青、刘冰主编《婚姻家庭法》【M】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页72。 

    【11】 即使勉强施行，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从而落入一个有法不依（或无法依）、难以执行的怪
圈。这将大大削弱法律的权威，其对法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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